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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“行政長官普選辦法公眾諮詢”意見 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台鑑: 

 特區政府就《二零一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諮詢文件》，進行公眾諮詢。本會就二零一

七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提出意見: 

 2017 年將是香港開埠以來首次能夠「一人一票」普選特首，是香港的政治大事，因此

本會有須要向政府提出意見，希望廣大市民也能抱有理性務實態度，求同存異，兼顧社會各

階層利益，有利於香港經濟的發展。希望政府盡最大努力凝聚共識，使 2017 年能成功進行

普選特首。 

1. 201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必須符合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4 年 8 月 31 日的決定。根據基本法

45 條規定: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。 

2. 基本法第 45 條規定是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候選人，然後普

選產生特首。提名委員會是由四大界別組成，比例各佔四分之一。目前的選舉委員會四個

界別人數由 1,200 人組成，按四個界別均等比例組成，即每個界別 300 人。 

3. 提名委員會任期應維持現行五年的規定。 

4. 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符合基本法第 44 條規定資格的人，必須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擁護《基

本法》年滿 40 歲，在香港必須居住連續滿 20 年且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

中國公民。 

5. 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獲提名委員會 120 人提名，提名委員會提名是機構提名，也就是要在爭

取提名的人當中，按照民主程序提名 3 名候選人，供全港合資格選民選舉。規定 3 名候選

人，是確保行政長官選舉成為真正有競爭的選舉同時，可以避免候選人過多帶來的選舉程

序複雜、選舉成本高昂問題，有利選舉在有序的情況下順利進行。 

6. 2017 年普選行政長官應由選民一人一票選出， 

7. 如獲選的行政長官得不到中央政府的任命，提名委員會必須重新啟動提名程序。並進行修

訂現行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加入在這種情況下的重選安排。 

8. 在未選出新一任行政長官前，由原有行政長官和其班子直接過渡看守政府，直至新一任 

行政長官產生為止。 

此致鈞安 

服務業總工會主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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